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

第一条　为加强对局机关重大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促进行政执法工作程序化、规范化，根据《河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》及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 
　　第二条　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，是指局机关在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之前，由局机关法制机构组织对其合法性、适当性进行审核的活动。 
　　第三条　局机关法制机构负责本机关法制审核工作，对下级机关执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情况进行指导监督。 
　　第四条　局机关按照不少于行政执法人员总数5%的比例，配备充实政治素质高、业务能力强、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员，承担法制审核任务；或者根据工作需要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聘用专业机构和人员协助做好法制审核工作。 
　　新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岗位的工作人员，应当依照法律规定配备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。 
　　鼓励从事法制审核的人员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，取得职业资格。 
　　第五条　建立健全法制审核人员定期培训制度。法制审核人员应当不断优化知识结构，增强法学理论研究和综合运用能力。 
第六条　做出下列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前，应当进行法制审核： 
（一）法律适用有异议的行政许可或行政处罚的决定； 
　　（二）责令停业整顿、吊销资质证书、执业资格证书，没收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行政处罚的决定； 
　　（三）对公民处以1万元以上罚款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万元以上罚款，或者没收违法所得、非法财物价值20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的决定； 
　　（四）加重、减轻或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； 
　　（五）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决定； 
　　（六）行政赔偿或者不予赔偿的决定； 
　　（七）需经听证程序作出行政许可或行政处罚的决定； 
　　（八）案件情况疑难复杂，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行政处罚决定； 
　　（九）其他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、引发社会风险或者直接关系行政管理相对人或他人重大权益的决定； 
　　（十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决定。 
　　前款规定的行政执法决定，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。 
　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事项应当依法在政府门户网站予以公开。 
　　第七条　前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行政执法决定，局机关认为需要审核的，也应当进行法制审核。 
　　第八条　行政执法承办科室，在调查、审核终结后作出行政执法决定前，对符合条件的事项应当送局机关法制机构审核。 
　　第九条　执法承办机构在送审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 
　　（一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调查、审核报告； 
　　（二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建议稿； 
　　（三）相关证据资料； 
　　（四）经听证或者评估的，还应当提交听证笔录或者评估报告； 
　　（五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 
　　第十条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调查、审核报告应当载明以下内容： 
　　（一）基本事实； 
　　（二）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执行裁量基准的情况； 
　　（三）行政执法人员资格情况； 
　　（四）调查取证和听证情况； 
　　（五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 
　　第十一条　局机关法制机构认为承办机构提交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标准的，可以要求执法承办机构在指定时间补充。补充时间不计入审核时限。对不符合审核条件的，应当将有关材料退回执法承办机构。 
　　第十二条　法制审核以书面形式为主，局机关法制机构可以调阅行政执法活动相关材料。必要时也可以向当事人进行调查，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。 
　　案情或法律关系复杂、法律适用争议较大的重大疑难案件，可以组织专家论证会审查，必要时可征询上级部门意见或提请执法解释。 
　　第十三条　法制审核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 
　　（一）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 
　　（二）是否超越执法权限，行使权力是否随意； 
　　（三）主要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齐全； 
　　（四）适用依据是否准确，行政裁量权行使是否适当； 
　　（五）程序是否合法； 
　　（六）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、齐备； 
　　（七）是否有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； 
　　（八）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内容。 
　　第十四条　局机关法制机构应当区别以下情况，对送审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建议稿分别作出处理： 
　　（一）属于本单位权限范围内的事项，主要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定性准确，适用依据准确，行政裁量权行使适当，程序合法，法律文书制作规范的，提出同意意见； 
　　（二）超越本单位权限或者涉嫌犯罪的，提出移送有权机关处理的审核意见； 
　　（三）存在主要事实认定不清，证据不足、定性不准确，适用依据错误、行政裁量权行使不适当、违反法定程序、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等情形的，提出纠正意见。 
　　局机关法制机构应当在审核意见中说明理由。 
　　第十五条　局机关法制机构收到审核材料后，应当及时组织开展审核，在7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审核意见反馈承办机构。情况复杂的，经主管法制工作的负责人批准，可延长5个工作日。 
　　组织调查、论证、征询上级部门意见或提请执法解释的时间不计入前款时限。 
　　第十六条　执法承办机构收到法制审核意见后，应当充分研究、吸收；对审核意见有异议的，应当与局机关法制机构协商沟通。经沟通达不成一致意见的，局机关法制机构应当将双方意见提请主管法制工作的负责人处理。 
　　第十七条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经法制审核后，由执法承办机构提交主管领导集体讨论决定。 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第十八条　执法承办机构承办人员、法制审核人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，导致行政执法决定错误，情节严重的，按照《河北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》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 
　　第十九条　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 
